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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釋經學(七)字句和精義 

聖經是神的話，是神親口曉諭先知，將祂的心意表達出來。起初藉著口傳，後來

藉著文字記錄下來。文字是表達的工具，要知道聖經的內涵不能只看字面意思，

更要透過聖靈明白神的心意。舊約時代，神透過先知說話，律法寫在石版，聖經

是用筆墨寫的。新約時代，神賜下聖靈，直接對聖徒說話，因此，查考聖經不要

只停在字句和人意的探討，而是要倚靠聖靈，如保羅所言：「祂叫我們能承當這

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著字句，乃是憑著精意；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意〔聖靈〕

是叫人活(林後 3:6)。」神說的話就是靈，就是生命，離了聖靈，經文就是死的。 

 

一. 作者的本意 

查考聖經的目的，是要明白聖經真正的意思是什麼。要知道聖經的意思，就要先

知道作者的本意。聖經真正的作者就是神，要知道作者的本意，就要先認識作者

本人，也就是要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，認識祂的法則和作為，自然就能明白聖經。 

1. 真正的作者：聖經有四十多位執筆人，歷經一千五百年寫成的，這些執筆人

有不同的身分，寫作的文體和風格雖有不同，但真正作者只有一位，就是神。 

a. 神指頭寫的：神曾用指頭造天(詩 8:3)，用指頭寫了兩塊法版(出 31:18)，

也在巴比倫的王宫牆上寫字(但 5:5)。聖徒要慎重看神的話，不可輕忽。 

b. 神親口說的：聖經有許多話是神親口說的(賽 1:20)，神也會留心保守祂

的話，使祂的旨意成就。聖徒讀聖經，如見神的面，聽神親口說話。 

c. 聖靈的感動：聖經是執筆人被聖靈感動所寫的(彼後 1:21; 太 22:43-44)，

內中所表達的不受時空的限制，而是進到屬靈的領域，看見永恆的事。 

2. 神曉諭先知：舊約時代，神透過先知說話，承受神話語的人稱為先知，或是

神人(來 1:1; 申 33:1)。他們忠心傳達神的話，就如傳皇帝聖旨的使臣一樣。 

a. 先知的意思：先知的原文 nabi，意思是說話者；為神說話，或說神的話。

神的話必要實現，先知把從神聽到的話說出來，便一句話也不落空。 

b. 先知的職責：先知要只說神要他說的，如巴蘭的例子(民 22:20; 23:26)。

解釋聖經不可越過基督的教訓(約二 9)，也不可過於聖經所記(林前 4:6)。 

c. 不出於人意：先知不可引誘人隨從別神(申 13:1-5)，也不可本己心發預言

(結 13:1-7)。預言不可隨私意解說，免得成為假師傅(彼後 1:20-2:1)。 

3. 明白神的話：除了聖靈，無人知道神的事(林前 2:11)；除了父懷裡的獨生子，

無人見過神(約 1:18)。聖徒必須在基督裡，被聖靈開啟，才能明白神的心意。 

a. 彌賽亞的講解：彌賽亞來，要將神的道教訓神的子民(賽 2:3)。耶穌講解

舊約聖經，教訓門徒天國法則，使他們明白神的心意(太 5:17-48; 19:3-9)。 

b. 立志遵主旨意：耶穌為聖徒作了榜樣，祂完全遵照神的旨意行事(約 8:28; 

來 10:7)。聖徒若立志遵著神的旨意行，就會明白聖經的教訓(約 7:17)。 

c. 知道神的心意：神既是聖經的作者，要明白聖經，必須要認識這位作者，

知道祂的屬性，行事的作為和法則，和祂建立關係，並且體會祂的心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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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傳達神的話 

神的話經過文字被保留下來，舊約是用希伯來文，新約是用希臘文寫成的。聖經

後來被翻譯成各種文字，流傳到全世界。無論原文或是翻譯，都有不完全的地方，

只要用心靈體會，就可以越過文字的限制，得以用心靈體會，明白神話語的奧秘。 

1. 寫下來的話：聖經記錄神的話，起初用口傳，後來寫成文字。藉著天國福音

廣傳，聖經傳到世界各地，有各種的抄本、譯本，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多的書。 

a. 原稿的流失：聖經的原稿都已流失，不復存在，現存的聖經都是手抄本。

但神保留祂的話，讓聖經流傳，使人能讀，神也藉著聖經對聖徒說話。 

b. 抄本的疏漏：最初聖經是藉著人的抄錄流傳，抄錄過程雖有疏漏之處，

但不影響神所要傳遞的信息。聖徒藉著聖靈的感動，明白聖經的靈意。 

c. 翻譯的轉折：聖經有許多譯本，新約聖經引用的舊約經文是出自希臘文

七十士譯本，原文和譯本的意思雖然不盡相同，但仍具有啟示的權威。

這說明語意的出入，不影響神的啟示，聖經的靈意超越字義的限制。 

2. 字面的意思：文字的表達是有限的，無法將人的心意完全表達出來，屬靈上

的事更是如此。神的道不被捆綁(提後 2:9)，不要用字面的意思限制神的作為。 

a. 文字的工具：文字是表達和溝通的工具，有時代背景和文化意義，也有

不同的語法和結構。字義只能當作參考，不能當作規條而限制神的作為。 

b. 隱藏的奧秘：神說話的方式各有不同，有明顯的，有隱藏的。有的叫人

明白，有時不讓人知道(太 13:11)。不要拘泥字義，而是尋求其中的靈意。 

c. 字句叫人死：舊約是屬肉體的條例，律法寫在石版；新約是屬靈的新樣，

律法寫在心版上。新約的職事必須藉著聖靈，若只有字句，就沒有生命。 

3. 信息的內涵：聖經有許多話是寫給聖徒的，就如保羅寫給教會的信，這些信

不僅是給聖徒的安慰和勸勉，聖徒本身就是這書信，用神的靈寫的(林後 3:3)。 

a. 後世的鑑戒：聖經記載許多的故事，這些不只是歷史事蹟而已，神也藉

這些事對後世的聖徒說話，作為鑑戒，來警戒末世的人(林前 10:1-6)。 

b. 字面與靈意：叫人活著的乃是靈，肉體是無用的(約 6:63)，字句和精義

就如肉體和靈魂，但離了靈魂，肉體是死的；離開靈意，字句也是死的。 

c. 聖靈的光照：神是聖經的作者，惟有聖靈才曉得神的意思(林前 2:11)。

聖徒要明白聖經的內涵，必須被聖靈光照，得著啟發，明白聖靈的意義。 

4. 死板的教條：耶穌時代有法利賽人，他們熟讀聖經，講解聖經，卻形成教義

和教條，把人帶離開神。他們把神的話語當作教條，以致不能真正明白聖經。 

a. 敗壞智慧：聖經是神的話，若用人的理性和智慧來理解屬神的事，拘泥

人所見的，從人看來雖然有知識和智慧，在神看來卻是敗壞(西 2:20-23)。 

b. 自以為義：熟讀聖經知識，卻沒有屬靈的生命，就形成宗教人士，想立

自己的義，就不服神的義(羅 10:3)；外表乾淨，裡面卻是敗壞(太 23:27)。 

c. 人的吩咐：神差遣祂的僕人用神的話教訓神的百姓，教導他們信靠遵行，

但宗教領袖卻用人的吩咐教導人，形成傳統，以致犯了神的誡命。字句

不是問題，問題是人的解釋，成為人的道理，就廢棄神的誡命(太 15:1-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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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聖靈有話說 

聖經是神的道 logos，執筆人被聖靈感動寫成的，新約的使徒引用舊約聖經的話，

便以「聖靈有話說(來 3:7)」，來代表他所引用的話不是出於字句，而是聖靈藉著

這個經文說話，成為神親口說的話 rhema，不僅有聖靈的啟示，也有神的權威。 

1. 新約的時代：神與祂的百姓立了新約，立約的憑據是聖靈，並且把律法寫在

聖徒的心裡。舊約時代，神藉著先知曉諭列祖，但新約時代，神藉著祂兒子

曉諭我們(來 1:1)。新約聖徒藉著聖靈，不僅能聽神的聲音，也能與神說話。 

a. 人人都作先知：當神將聖靈澆灌凡有血氣的，他們就要說預言(徒 2:17)，

人人都可以作先知講道(林前 14:31)，使人可以傳講神的話，講解神的話。 

b. 常被聖靈充滿：屬血氣的人不明白屬靈的事，惟有屬靈的人才能明白，

聖徒領受聖靈為印記，就要時常被聖靈充滿，進到屬靈領域，明白聖經。 

c. 明白屬靈的事：屬靈生命需要經過成長的過程，從嬰孩進到成人，屬靈

生命要漸漸成熟長大，不再順從肉體行事，凡事順從聖靈，成為屬靈人。 

2. 聖經上的話：舊約聖經在新約時代已被寫成，耶穌和眾使徒經常引用、講解、

查考舊約聖經的話，作為信仰的依據。天地都要廢去，但神的道卻要常存。 

a. 引用聖經：聖經對當時代說話，也對後來的時代說話，經上的話是不能

廢的。一但被聖靈開啟，聖經的話可以顯明基督，也應用於讀的人身上。 

b. 講解聖經：自古都有善於講解聖經的教師，若不是聖靈開啟，對聖經的

瞭解就會受限制(徒 18:24-28)，甚至不明白自己所講論的(提前 1:6-7)。 

c. 本著聖經：聖經是信仰的權威與根據，任何新的道理，都要本著聖經，

詳細考查，要看這道是與不是(徒 17:2, 11)。若偏離聖經，就是假教訓。 

3. 對教會說話：聖靈會對眾教會說話，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(太 13:9)。不僅

藉著聖經說話，也針對各人或教會不同的情況，親自對他們說話(啟 2-3 章)。 

a. 用水藉著道：教會是聖徒的組合，基督要用水藉著道〔神的話〕，將祂的

教會洗淨(弗 5:26-27)，成為聖潔，到祂榮耀再臨時，成為羔羊的新婦。 

b. 給教會的信：使徒寫給教會的信，在新約聖經佔有重要分量。啟示錄中

耶穌也吩咐約翰寫信給七個教會，至今神藉著聖經對教會不斷地說話。 

c. 基督的身體：神藉著聖靈將各樣的屬靈恩賜和職分賜給教會，為要成全

聖徒，各盡其職，使基督的生命不僅藉著口傳，更是藉著教會彰顯出來。 

4. 想起主的話：舊約聖經為基督作見證，使徒為宣揚基督和基督的教訓，寫成

新約聖經。耶穌的事蹟和教訓有許多沒有被記錄下來(約 21:25)，而且有許多

使徒還不明白，但耶穌應許聖靈來，要引導他們明白一切的真理(約 16:12-15)。 

a. 難明白的事：對於聖經中所不明白的話，不該因這些話跌倒(約 6:60-61)。

而是存記在心(路 2:41-50)，等候聖靈來開啟，印證神的話是不可廢的。 

b. 難解的經文：遇到難解的經文，不要強解(彼後 3:16)，不要拘泥字句的

人意；而是放下成見，藉著屬靈的智慧和悟性，得以聽見主說的話。 

c. 聖靈的啟示：新約聖徒領受聖靈，律法就寫在心版上，不是在石版上；

讀聖經不是看到筆墨寫的，而是看到神的靈寫在我們的心裡(林後 3: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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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聆聽神的話 

聖經是神說的話，聖徒讀經時要聽見「聖靈有話說」，經文就不再是字句，而是

神的氣息，帶來生命和能力。聖徒要能聆聽神的話，就不可硬著心，也不可自以

為是，而要存心謙卑，甘心順服，領受教訓，讓神的話在心裡生根、發芽、結果。 

1. 不可硬著心：聖徒要保持心中柔軟，才能聽見聖靈說話(來 3:7)，並順從聖靈

引導；就不會錯用神的話，以致於落在人意血氣，陷入爭辯、錯謬，和虛謊。 

a. 不要生出辯論：聖徒要為真道竭力爭辯(猶 3)，但不要爭論所疑惑的事，

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(提前 1:4)，以致失去了信心。 

b. 命令總歸是愛：查考聖經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得著知識而已，更要得神的

生命。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，惟有愛心能造就人(林前 8:1-3; 提前 1:5)。 

c. 不謬講神的道：聖徒傳基督的福音，教訓人遵行主的道，不只是在言語，

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(約一 3:18)，藉著聖靈，將真理表明出來(林後 4:2)。 

d. 順從主的旨意：聖徒不僅要聽道，也要行道；不可像法利賽人，能說，

不能行(太 23:2-3)。藉著聖靈，聖經的話不僅是對別人說的，也對自己說。 

2. 不自以為是：聖徒聖經知識加增，若只在字句，就會驕傲自大。若在聖靈裡，

就從聖經中看到耶穌，並且活出基督的樣式，柔和謙卑，看別人比自己強。 

a. 不可自義：藉著聖靈，聖經如同鏡子，光照自己的內心。若只在字句，

聖經卻讓人看到別人的錯，不僅不能寛容，甚至把無罪的，當作有罪。 

b. 不可武斷：離了聖靈，聖經只是字句，聖經的知識叫人自高自大，自以

為是，拘泥自己所看見的。但按他所當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(林前 8:2)。 

c. 不可否定：藉著聖靈，聖徒才能體會自己與眾聖徒彼此互為基督的肢體

(林前 12:12-16)，不能以自己有的，去否定別人沒有的，而要彼此相顧。 

3. 受教的態度：聖徒的心與耳要受割禮，就是不隨從肉體私慾，能聽聖靈說話，

像受教者一樣(賽 50:4)。讀聖經就不只是字句和知識，而是從神領受教訓。 

a. 存心謙卑：耶穌雖為神的兒子，仍從苦難中學了順從(來 5:8)，聖徒效法

基督的柔和謙卑，就要藉著恩膏〔聖靈〕的教訓，住在祂裡面(約一 2:27)。 

b. 神的指教：字句使人陷入框架，聽不到神說話，常常疑惑，向神抱怨。

但藉著聖靈，就知道神藉著聖經說話，也藉環境說話，叫聖民經歷爭戰，

學習戰事(士 3:1-2)；讓聖民經歷艱難困苦，使教師不再隱藏(賽 30:20)。 

 

結論 

文字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上，做出重要的貢獻，福音之所以廣傳，也少不了聖經。

聖經最大的功能，是傳達神的道，然而神的事必須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，用屬靈

的話解釋屬靈的事(林前 2:13)。有了聖靈開啟，聖經就成了聖靈的寶劍，能辨明

人的心思意念，使人扎心，得著造就、勸勉，和安慰。若沒有聖靈，聖經就成了

字句，叫人心硬，帶來爭辯、拆毀，和傷害。沒有靈魂，身體是死的；沒有聖靈，

字句也是死的。所以，無論讀經、查經，或是解經，我們都需要倚靠聖靈，得著

屬靈的智慧悟性，才能從聖經中與神有美好的相交，領受在神裡面豐盛的生命。 


